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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職教育已在我國培養出各種職類優秀的專業人才，在台灣經濟

起飛的里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之角色。但隨著全球性競爭及大量自動

化生產，促使我國的產業必須轉型升級。近年來產業結構迅速轉變，

技專校院畢業生就業困難，使得高等技職教育體系面臨更多挑戰；相

較之下，德國、奧地利及瑞士採行現代師徒制職業教育，成功地締造

雙軌技職教育，成功的經驗享譽全球並為各國競相效仿。因此本文透

過重要文獻探討德國、奧地利及瑞士師徒制的主要特色與相關配套措

施，並在檢視當前台灣技職教育現況後，提出 4 點啟示：1.落實技術

與職業教育法，保障學生權益與約束合作企業。2.合作企業課程規劃

宜由行業公會、公司企業與技職學校共同協商與規劃，並建立監督職

業訓練的內容和品質，以符合產業的需求。3.公司企業提供設備並負

擔訓練所需費用，增強學徒的學習意願及向心力，營造企業公司、受

訓學徒與國家社會三贏的局面。4.職業教育應重視個別專才、職業性

向與學習轉換暢通的多元管道，以建構終身職業教育體系等四大方向，

以作為我國技職教育革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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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全球自動化生產的工作導向，使得我國的產業結構與產業人力需

求發生巨大的變化（張仁家、李蕙蘭，2006）。學生畢業後無法立即與職

場銜接，學校所學與就業市場的需求落差，產生畢業即失業之困境，導致

我國近年來失業率創新高，青年勞工初次就業的平均年齡則由 2006 年 20.5 

歲延後至 2014 年之 21.7 歲。2015 年 15-29 歲青年失業率 8.70%，仍屬偏高，

且相對於整體失業率之比值，由 2004 年 1.77 倍漸次擴大至 2.30 倍，顯示

青年失業問題尚未緩解（教育部統計處，2016）。倘若學校所學與職場需

求可順利銜接，當能提高就業率。現今青年的平均教育程度上升，惟教育

制度與課程卻未能適當配合急速轉變中的技術和工作的要求，實質的教學

內容與教學方法上，未能讓學生瞭解實務需求與跟上產業發展，使得青年

從學校到工作轉換困難，致畢業後無法順利就業（丁玉珍，2009）。而技

職教育受到市場機制快速轉型的影響，形成與產業銜接發生嚴重失調的「產

學落差」（馮丹白、熊亮原、張銘華，2007）。帶給技職體系教師與學生

課程學習兩方面更大的衝擊與挑戰，亟需我國教育政策方向與產業之間相

互銜接與調整。 

根據英國學者 Hilary Steedman（2006）針對奧地利、瑞士、德國、丹

麥、荷蘭、法國、英國、美國等 8 國在失業率相關影響研究的結果顯示，

師徒制職業教育越發達的國家，其參與人數的比例越高，其失業率則有顯

著下降的關連性，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採取師徒制教育模式能有效提供

掌握社會所需求的專長技能、實際在工作場所中學習並熟悉作業環境，使

得能學到實用的技能，快速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因而提升受培訓者的在職

場競爭力。 

近年來，歐洲的德國、奧地利及瑞士等國家實施師徒制職業教育，除

了締造超低的失業率更以此成功奠定技職教育的基礎，為該國的產業提供

技術純熟的技師與工匠（Vienna.at, 2015）。學徒制等同於師徒制，不過在

職業訓練領域中，比較習慣用學徒制、學徒制訓練之名稱（職訓局勞動力

發展辭典，1998），是最古老的非正式職業教育，它起源於父子相傳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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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世學制，由父親與兒子或是師傅與徒弟的關係所建構。Kram（1983）將

師徒關係定義為︰「一種在工作職場上，資深員工（師父，mentor）與資

歷較淺員工（徒弟，protégé）間的經驗交流（p. 609）」。根據其研究結果

發現，師徒制的交流不僅能夠帶給年輕員工知識技能上的訓練，更能夠提

升年輕員工的工作滿意度、工作投入程度甚至是對組織忠誠度。德國將現

代師徒制稱為「雙軌制」，其理念則源自於德國教育學者 G. Kerschensteiner

所提出的工作教育概念，務期使學生兼具理論知識與實務的能力（馮丹白、

陳信正，2006），其中雙軌指的就是將學校與企業兩處共同發展成學習處

所，意即學生在學校與企業中分別學習。在職業學校裡，教師傳授學習理

論課程，而在企業裡則是由具實務經驗之師傅帶領實習，兩方面緊密配合

（郭振昌，2003）。參與師徒制的學生一周約 2/3 時間在企業實習單位接受

有系統的實務培訓，另外 1/3 時間則回到學校接受相關職類之理論基礎養成，

如此雙軌學習之下，不僅可完成學業又可與產業接軌並習得最新技術，有

助於未來就業能力之培養。 

由於國內文憑主義盛行及高等教育之普及，技職畢業生以升學為主要

的目標，使得職業學校培育基層技術人員的定位備受挑戰，亦造成國內許

多基礎產業缺工嚴重（黃建翔，2016）。為改善國內現況，我國技術及職

業教育法於 2015 年元月 14 日正式公佈實施（教育部，2015），當中對於

技專院校之教師聘任、教學與產業深根服務的權責與義務訂有明確的規定，

透過此法的實施將奠定我國技職教育發展的新里程碑。因此，本文採用文

獻探討的方法，透過許多相關文獻加以歸納德國、奧地利及瑞士實施現代

師徒制的現況與成效，並提出可供台灣技職教育提升、改革與借鏡之處，

希冀對當前台灣推動技職教育改革有所參考。  

貳、文獻探討與回顧 

一、德國 

德國師徒制源自中世紀之行會制度（guild），學徒經拜師習藝，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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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家庭成員，並登錄於行會學徒名冊。到了 19 世紀，首相俾斯麥擴大了

師徒制的適用行業，並立法規範師徒制的運行（盧政春，2012）。 

 德國教育採地方分權制，教育文化權由各邦自行管理，在教育制度上，

德國採多元之教育體系，學童滿六足歲開始接受義務教育，受完 4-6 年之

基礎學校（Grundschule）教育後，家長可依學童之能力、性向為其選擇下

列三種不同中等教育機構之一就讀︰一、主幹學校（Hauptschule）為職業

教育做先期準備，招收五年級至九年級或十年級學生；二、文科中學

（Gymnasium）為就讀大學之先期必要教育，招收五年級至十三年級的學

生；三、實科中學（Realschule）則為介於培養職業教育或一般大學教育的

準備教育，招收五年級至十年級（教育部技專院校國際合作與交流中心，

2016），簡言之，德國的義務教育年限為 9 至 10 年不等。學童自 9-10 歲

小學畢業後，就要接受德國的雙軌教育學制的分流，學童家長在學童畢業

前，會到學校與教師進行升學諮詢，任課教師會依學童在學期間之表現，

包括個人能力、性向與學業成績，提供家長有關學童未來升學之建議（Fuchs 

& Reuter, 2004）。 

德國根據「職業教育法」（Berufsbildungsgesetz, 1969）明確界定受養

成教育者、提供養成教育之企業與國家的權利義務關係並一規範於法律中

（張仁家、游宗達，2014）。雙軌師徒制教育招生與訓練的典型模式為企

業發布學徒職位，經面試錄取後，即可在行業協會進行學徒註冊，並同時

在配合的職業學校註冊學籍，亦即接受德國雙軌制職業教育的青少年同時

具有學生與學徒身分。學生可以根據其性向與能力自由申請職業教育科目

與企業選擇，目前共同發展趨勢是加強基礎課程與普通課程，增加選修課

程以因應快速變遷的高科技時代（何金針，2006）。顯然，德國是將職業

教育與職業訓練加以整合，互補互益。企業培訓依據的是由行業組織制定

的全國統一之職業培訓條例，學校教學則依據由各州教育主管部門所制定

之框架教學計畫。首先，學徒要決定培訓的職類，從該領域找到培訓單位，

簽訂培訓契約。進入雙軌培訓後，一般每週 3 至 4 天，在聘有師傅或合格

培訓員的企業接受培訓，而 1 至 2 天必須在職校上課（一週 12 小時，一年

約 60 天）進行理論教育，基本上以企業培訓為主，職校教育為輔（盧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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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此外，在訓練品質的考核方面採行「分權管理、教考分離」制度。學

生參加學校畢業考試，考試合格者獲得技職校院學習的畢業證書，而在企

業結業後可取到培訓合格證書，即培訓企業出具的一種工作證明。具備上

述 2 種資格才能申請參加國家認證職業資格證書考試，並獲取國家認證職

業資格證書，才能獲得進入某一工作領域或某一行業的從業資格。三次沒

有通過國家認證職業資格考試的學生，將終身不能再獲得該學科的職業資

格證書，只能改行（王順平，2013）。這種職業資格專業能力鑑定考試與

我國勞動部所舉辦之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

中心，2016）考試相仿，但是會與時更新，更加貼近產業的需求。現今，

大專雙軌學制在德國已行之有年，由於其既能滿足大專生結合理論與實務

的學習，也能在求學階段中獲取勞動所得，又有利於畢業後順利接軌就業，

雙軌學制儼然成為未來學子生活與就業的有效保障。 

二、奧地利 

奧地利位於歐洲大陸中心點，為西歐與東歐內陸交通以及西歐第二大

河多瑙河航運之重要樞紐，全國約三分之二的地區為高山及丘陵，人口約

850 萬人，為一經濟高度發達國家，富裕程度在全球名列前茅，雖為市場經

濟但亦兼顧社會福利與社會公平，因此其貧富差距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國

家中屬較小者（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5）。奧地利的義務教育分為小學

階段四年，之後分流進入兩種不同中學教育系統，分別為普通初中及普通

教育高級初中，經過四年學習，學生有機會進行第二次選擇，所以，到了

第九年級 15 歲時就面臨未來職業的抉擇，根據學生在學的表現、考試成績

及個人生涯的規劃來選擇就讀普通教育或是職業教育。奧地利的職業教育

與培訓機構包括學徒制學校、中級職業學校、高級職業學校以及專科院校

四種類型，多類型的職業學校拓展了職業院校學生的學習生涯。打算接受

學徒制教育的學生必須於九年義務教育的最後一年在綜合技術學校接受一

年的教育，該階段的學習主要是為學徒教育做準備。綜合技術學校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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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習者未來的工作進行針對性的教育。在接受學徒教育期間，學習者

通過參觀企業、接受實務培訓以及進行相關專業的學習來提高自身的能力。

學徒制教育在專門培訓學徒的企業和職業學校進行，職業學校主要是為學

生傳授普通知識，並且不斷完善學生在實踐中學到的專業知識（李贇等，

2015）。高達八成接受職業教育學生中有一半選擇讀中級職業學校或高級

職業學校；另一半進入私人企業與工廠，在相應的企業中找到培訓崗位當

學徒，由企業的師傅親手傳授實際工作技能，同時一週平均有一天的時間

到學校學習理論知識，此一學徒培訓方式稱為雙軌制，整合企業的實務技

術與學校課程知識，政府與企業共同參與（張子午，2015）。 

奧地利在 1969 年訂立的「職業教育法」（Berufsausbildungsgesetz, 1969）

中即清楚界定雙軌職業教育目標、學徒、自然人與法人組織的權利義務、

職業類別，規範職業養成的師徒制度與技藝倫理，創造產業優勢，吸引青

少年投入。目前奧地利青少年走雙軌職業體系的學徒約占 34%，學徒會分

別在產業界學習實務與在職業學校上理論課，但其往返兩地實習之交通費

由地方政府與聯邦分擔補助。雙軌課程比重約為四比一，也就是業界百分

之八十和職校百分之二十的時間，養成年限依行業要求兩年到五年不等

（Westritschnig, 2014; Archan & Mayr, 2006），培訓期滿並通過學徒考試後，

即可獲得資格證書可直接就業或者接受更高一級的職業培訓的資格。 

2014 年奧地利的青年失業率是 10.3%，排在德國（7.7%）之後，是歐

盟國家中青年失業率次低的國家，而歐盟 28 國當中的青年平均失業率則高

達 22.2%（FMLSACP, 2015）。但根據歐盟統計資料顯示，奧地利的失業

率在 2015 年為 5.1%是歐盟國家中最低的失業比例（Vienna.at, 2015）。在

全世界，奧地利算是解決青年失業問題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奧地利能有較

低的失業率，在於具備完善的職業教育，其中有四點成功經驗：第一是「職

業教育法」明確界定雙軌職業教育目標、學徒、自然人與法人組織的權利

義務、職業類別，規範職業養成的師徒制度與技藝倫理，創造產業優勢；

第二是針對新穎的職類明列師傅與學徒比例為一比一，且每一位業界師傅

只能帶領一名學徒，直到師傅輔導的學徒進入第三年職業養成期，才可以

額外多接一名新學徒；此外，當師傅能力不足以傳遞該行業所需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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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學徒已經明顯在自我摸索學習時，法規保障學徒可以申請到另一個相

關業界學習的權益；第三是採本土適性的學徒教育，奧地利政府更進一步

彈性開放學徒加選第二或第三個職業類別，而學習期滿的學徒出師考試採

取模組方式，分口試、理論與專業實作三階段進行，以實現追求高品質的

職業教育（周玉秀，2016）。第四是為了鼓勵企業多提供實習單位，政府

對提供實習單位的企業給予相關的補助，學生畢業後可以留在該企業工作，

也可以自由選擇去其他地方工作；另外也為 18 歲以下的青年提供「職業教

育保障」，凡未能找到學徒崗位，或因多故無法接受正規職業教育的青年，

政府將會協助至合適的培訓機構訓練（無作者，2015）。 

奧地利企業界和各行業協會大力支持並積極參與職業教育，企業界採

取多種形式支持職業教育發展，包括派遣高級技術人員參與教學和研究指

導、承擔「雙軌制」職業教育的學生費用、派遣職工到各高級職業學校進

修、行業協會制定技能標準與培訓方案、組織職業資格考試、提供就業機

會等，確保職工素質與技術發展同步（周姝瓊，2012）。奧地利學徒制以

其政府為主導、行業企業深度參與、與勞動力市場緊密聯繫、以品質為核

心注重學徒生工作本位能力的培養等特點，使得奧地利能夠培訓出高品質、

吸引力強的學徒制職業教育，被國際經濟合作組織所推崇與讚許（OECD, 

20l3）。 

三、瑞士 

瑞士地處中歐地區，由於缺乏自然資源，於是透過其著名之職業及專

業訓練並重之雙軌教育系統，培養受過良好教育之勞動人才與不斷的創新，

便成為國家之最重要的資本（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5）。1930 年瑞士第

一部『聯邦職業教育法』（Vocational Education Act, 1930）頒佈，明確對

規定職業學校的建立、教學大綱、教師資質、考試組織、資格證書頒發等

統一由聯邦管理，規定參加職業培訓考試和上職業學校都是學徒的義務，

並有義務每週經常用一天的時間到職業學校學習相關課程，成為瑞士現代

學徒制的法律依據（Philipp, 2005）。 

自 2011 年起瑞士的義務教育改為 11 年，包含學前教育 2 年、小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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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6 年和中等教育 3 年（Tess, 2013a），在小學階段開始就開設各種手工課

程，培養勞動興趣和習慣；而中學階段則對學生進行系統的職業指導與探

索，其後便開始進行分流教育（馮丹白等，2009）。瑞士教育的理念旨在

讓每個人都找到適合的位置，因此政府或家長均鼓勵學生經由體驗中確立

志趣後，再選擇下一階段的學習，不管就讀大學，還是當學徒總要把握機

會，才能勝任自己想要的工作。 

瑞士政府為了提供中學生職業指導及諮詢服務乃設立了職業指導中心，

主要任務是結合個人的學習情況及意願，對學生進行職前指導及職業規劃，

並幫助學生進行自己能力水準的定位，待學生中學畢業後，再根據有意向

與興趣的行業來選擇適當的學徒培訓崗位。在中學生畢業後可自由選擇一

般教育體系的通識教育，為進入大學做學術研究而準備或進入職業教育體

系培訓職業教育課程，並讓學生透過師徒制方式，獲取基本的職業訓練或

專業技能，師徒制在職業教育扮演技能訓練的重要角色（張仁家、曾羿儒，

2014）。 

瑞士的職業教育體系主要由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兩個部分所組成，其

中在中等職業教育可以分為二年期、三年期或四年期的學制。學生在畢業

後分別可獲得聯邦政府頒發的「職業教育證明」、「中等職業培訓證書」

和「職業高中會考證書」等，學生畢業後得持相關之證書申請應用科技大

學就讀，繼續完成高等職業教育（孫玲，2014）。由於瑞士學徒培訓的資

金來源充裕，參加的學徒無需繳納學費就可以到簽訂的企業參與培訓，瑞

士政府考慮到培訓期間會需要專業的設備，也了解學徒制培訓的特殊性，

而學徒培訓通常是在雇主公司內部進行，雇主公司迫於市場的競爭壓力，

通常會採購最先進的設備。因此，學徒在培訓期間可以在不產生額外費用

的前提下使用最先進的設備，以掌握本行業的最新技術（Hilary, 2010）。 

瑞士教育成功的關鍵，乃在於從義務教育之後的分流教育主要取決於

個人志向或興趣，而非成績的高低來選讀高中或高職（Tess, 2013b）。瑞

士職業教育的學生根據不同學習領域，選擇自己想要的學徒種類，並在產

業或政府認可的公司工作，以職場能力需求作為教學內涵，透過小班制（不

超過 10 人），或一對一的學徒培訓，在企業和職業學校兩方面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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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招收的學徒必須每週到職業學校接受 1 至 2 天的專業技術理論學習，

其餘 3 至 4 天在工作場所實習，在企業進行實際操作當學徒，非常嚴謹地

培養實際操作技能，以便學徒能夠學以致用，又因接受真實企業的生產環

境與設施設備，可使得學徒可以很快適應企業的作業環境，滿足企業需要

並可立刻就業（張仁家、曾羿儒，2014）。另外瑞士因應世界潮流的改變，

將傳統學徒培訓加入了職業培訓中心訓練模式並與現代學校教育相結合提

出新型學徒制概念的職業教育制度「三軌制」，分三個場所完成訓練，一

為企業培訓：為學徒制的重心，約占整個學習時間的 70%以上，二為學校

教育：大多數職業學校由州或市（鎮）開辦，而行業聯合會也開辦職業學

校，另外大部分的商業職業學校由地方商業協會開辦，三為產業培訓中心：

由行業協會組織，在職業培訓中心進行（馮丹白等，2009）。其顯著特徵

就是實際職業技能的培訓和理論知識的學習是在兩個或三個場地共同實施

完成。 

張仁家與曾羿儒（2014）整體歸納出瑞士師徒制成功的特色如下：包

括人才培育符合市場實際需求、職業培訓中心提供系統性課程、職業學校

或職業培訓中心的專業課程差異化、企業願意主動支持及長期投資自己未

來的員工等四大面向，此皆有助於年輕人在準備進入職場時，建立明確的

目標，努力為企業帶來價值，自然也能得到相當的回饋，維持高薪的報酬。  

綜上所述，德國、奧地利及瑞士三國在實施師徒制職業教育中，所展

現出的特色優點分述如下： 

1. 職業教育專法明訂企業實習與培訓的權力：經由專法的頒佈，來授與

學徒赴企業進行師徒制實習與技術培訓的法源依據，並藉以釐清學徒、

學校與企業的權責。 

2. 師徒制教育的培訓以實務操作為主，基礎理論為輔：學徒每週 1 至 2

天在學校學習，3 至 4 天在企業實習工作，約 70-80%的時間用在企業

實習的工作場所，僅有約 20%的時間在學校內學習，落實技術引導教

學的執行方針。 

3. 明訂師徒制有效的合約期限為二年至四年：在本文所舉的三個國家在

師徒制教育的培訓，以達成技能的要求為設計基準，分別規劃為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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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年時間，以期奠定不同等級技術人員的養成。  

4. 可以獲得師徒制培訓的學歷與工作能力認證的資格：接受師徒制培訓

的學徒經過職業學校內部與實習企業外部的考試評核後，將可取得學

歷與工作能力的證明，進一步通過國家職業證照更可獲得全國認可的

職業資格。 

5. 教育目標明確，學習內容實用且彈性，符合職場對專業技術人力的需

求：師徒制職業教育基於市場需求導向，能滿足對專業技術人力的供

需，另外學徒直接在職場接受實際的生產作業環境與設備，將可使學

徒結訓後能無縫接軌，立即就業。  

參、台灣師徒制技職教育的現況 

我國師徒制技職教育的發展主要是因應台灣經濟建設與工商業發展所

需之基層技術人才，其中中等師徒制技職教育的主要發展過程是參考德國

雙軌制職業教育與美國建教合作教育的做法，發展出台灣高職的建教合作

模式，自 1969 年起開始試辦「建教合作實驗班」，讓學生在學校修習一般

科目及專業理論課程，另在建教合作簽約廠商實施職場實習，期望學生在

實習工作中可獲得一技之長及生活津貼。在歷經實施 47 年之後，建教合作

非但無法達成原先預期的目標培植基層技術人才，來打造台灣經濟基礎建

設，更無法解決當前國內基層人力的缺工情形，整體的實施成效令人存疑

（陳心怡，2013）。其中課程的規劃更是重要影響的一環，儘管隨著經濟

發展與工業的進步，課程設計從「單位行業訓練」模式，以培養熟練的基

層工作者；或是因重工業興起而發展「職業群集」模式以培養能力技術更

精進、更廣博的工作者；到後續的「多元統整」發展（林騰蛟，1995）或

是以「學群」為規劃課程設計之單位（陳金進，2006）等皆是以能力本位

課程為基礎，最終目標為培養學生結合理論與實作的能力，充分發揮技職

教育「務實致用」的精神。但經過了多年的課程調整，這種本位課程仍無

法有效與產業發展密切配合，因此導致產學落差的斷層。為能瞭解我國師

徒制職業教育的實施內涵並分析其影響成因，特將德、奧、瑞三國與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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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徒制職業教育的發展成效與實施內涵詳列於表 1 所示。由該表得知，我

國與這三個國家均立有技職教育的專法，但在培訓方式唯有台灣是以學校

教育為主，企業為輔，反觀這三個國家，均以企業培訓為主，學校教育為

輔，所培育的人力與知能要求，與產業完全接軌，這似乎也說明了，我國

技職人力學用落差的真正關鍵，值得我們深思。 

表 1：德國、奧地利、瑞士與我國師徒制職業教育的特色與分析  

 德國 奧地利 瑞士 台灣 

政策法規 職業教育法 職業教育法 聯邦職業教育

法 

技術及職業教育

法 

課程與教學 框架教學計畫 

一對一教學 

模組化課程 

一對一教學 

模組化課程 

小班制（不超

過  10 人），

或一對一教學 

能力本位課程 

未明訂教學人數

比例 

學習成效 企業培訓為主，職

校教育為輔，可立

即就業直接投入

職場。 

企業培訓為

主，職校教育

為輔，可立即

就業直接投

入職場。 

企 業 培 訓 為

主，職校教育

為輔，可立即

就業直接投入

職場。 

職校教育為主，

無法立即就業，

投入職場仍需銜

接教育。 

職場工作 

知能評估 

學校畢業考試，合

格者獲得技職校

院畢業證書。企業

結業後可取到培

訓合格證書。具備

上述 2種資格才能

申請參加國家認

證職業資格證書

考試，並於獲取國

家認證職業資格

證書。 

工作知能評

估採理論口

試、與專業實

作，通過學徒

考試取得職

業資格證明。 

通過地區考試

委員會的嚴格

考試（類似我

國技能或技藝

競賽），取得

職業資料 

學校畢業考試，

合格者獲得技職

校院畢業證書。 

無強制要求參加

技術士技能檢定

獲得國家專業認

證。 

肆、德國、奧地利及瑞士師徒制經驗對台灣技職教育
的啟示 

我國技職教育體系發展至今已培育出不少優秀的專業技術人才，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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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業結構快速改變、技職專法延宕未立及職業課程未與時俱進，致使現

今既有的技職教育模式無法跟上時代的變化，與產業脫節，因此，改善技

職教育的結構已是現今台灣社會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本文藉由參考德國、

奧地利及瑞士師徒制職業教育的發展經驗與成果，提出 4點對我國的啟示，

盼能有助於我國技職教育整體改革與提升。 

一、落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保障學生權益與約束合作企業 

德國、奧地利及瑞士等國皆依循著該國所訂定的「職業教育法」來施

行職業教育與訓練，相較於這些國家，我國的技職教育體系自國中技藝班

「國民教育法」、高職則適用「職業學校法」、中等職業教育的綜合高中

附設職業類科則以「高級中學法」作為依據；而專科學校為「專科學校法」

所規範，另外其他各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皆納入「大學法」之規範對象，

一直以來並無一套明確專屬之法律規章來保障學生與約束合作企業。綜觀

上述各法條文，僅有「專科學校法」顯示專業課程可依其特色與產業需要

規劃課程，與企業合作之規範，其餘法令皆無法作為學校與產業相關合作

之依據（胡茹萍，2014）。所幸教育部已於 2015 年一月公告實施「技術及

職業教育法」（教育部，2015），這一套專屬法令保障技職教育品質，條

文中除了詳細載明師資任用、訓練課程內容與經費規範，對學校與企業間

交流合作方式提出相關依據，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教育訓練契

約範本並載明教育訓練內容、學校、合作機構及學生之權利義務、學習評

量、畢業條件等，來保障學生權益與約束合作企業依契約執行，不但能強

化教師與學生的實務經驗，也可提升技職教育辦學成效，更能使技職教育

的定位明確不再模糊。 

二、課程規劃宜由行業公會、公司企業與技職學校共同協商與

規劃，並建立監督職業訓練的內容和品質，以符合產業的

需求 

由於全球自動化生產的趨勢，產業變遷與技術更替所造成的專業技術

人才的斷層，為減少自技職院校畢業學生投入產業界所衍生的產業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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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師徒制教育的課程有必要進行調整與變更，來符合產業發展的需求。

以本文所介紹的三個國家為例，其雙軌師徒制課程皆是由較大或強勢的行

業公會組織、企業體來擔任夥伴技職院校的校務、課程理監事，甚至為雙

軌師徒制技職學校的發起人，足見雙軌師徒制技職學校與產業連結的深厚

關係。在我國新頒佈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教育部，2015）條文中第

12 條亦有明確訂立實習學徒與企業的相關規範，其內容包括： 

學校辦理校外實習課程，需由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提供實習名額

時，依下列方式辦理：一、政府機關（構）：由學校檢附校外實習課程計畫

書，專案報學校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政府機關（構）核定。二、公營事業機

構：學校主管機關得會商公營事業主管機關轉洽所屬事業機構，提供實習

之名額、對象及方式，並由學校主管機關依會商結果彙總公告校外實習課

程計畫及實習技術生之招募訊息，經評選或甄選決定之。（技術及職業教育

法第 12條） 

雖是如此，但是目前我國雙軌師徒制課程的作法主要是由技職院校透

過管道找尋幾家性質相近的產業公司來進行產學攜手雙軌師徒制教學，這

樣的合作夥伴關係是短暫性的，無法走長走遠，而其課程的規劃只是配合

解決部分企業公司的人才缺口，在無整體通盤考量的情況下，自然是無法

滿足合作產業整體人才的需求。此外，各家公司企業在師徒制實施授課質

與量的要求並不一致，若無建立實務授課的監督機制，師徒制授課的機制

變成空談，最終恐淪為變相廉價的產學合作。所以，為了防堵類似可能發

生的狀況，避免參加訓練的學員在專業能力上形成良莠不齊的狀況，應由

行業公會來主導，發展職能課程建立監督職業訓練內容和品質的機制，並

由各行業公會辦理各種職類的會考，讓取得畢業授證學員的資格與能力皆

能在全國各地被一致性的認可。 

三、公司企業提供設備並負擔訓練所需費用，增強學徒的學習

意願及向心力，營造企業公司、受訓學徒與國家社會三贏

的局面 

一般技職院校所設置的設備與機具通常只能提供訓練用途無法進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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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獲利，此外校方亦無充沛的財力及時更新設備與機具，因此學生在校所

學的技術與操作的設備無法符合公司企業的需求。但為落實及回應外界對

技職教育的期待，技職教育應隨著整體環境與社會需求變化，快速回應調

整，以培育國家所需技術人才，教育部也特別於第 2 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教育部，2014）中規劃更新高職及技專校院教學設備、建立區域技術教

學中心並引導學校鼓勵產業捐贈教學設備，設立設備媒合平台，期望藉此

來所縮短產業與學校訓練單位在使用設備的落差並能與業界接軌，但更新

設備所需經費龐大，政府將無法持續編列經費，故仍須倚賴公司企業主動

提供訓練設備，以維持設備能持續與產業接軌。另外，有鑑於雙軌師徒制

訓練所訓練的學徒，未來極有可能成為企業的員工，故企業能主動負擔訓

練經費，增強學徒的學習意願及向心力，待受訓合格授證之後，企業優先

錄用，學徒畢業即就業，營造企業公司、受訓學徒與國家社會三贏的局面。

舉例來說，瑞士的瑞建公司主要是製造國防級精密機械之公司，經營者為

瑞士人，想將德國、奧地利、瑞士的「師徒制」引入台灣，故與國立台北

科技大學及台北市立木柵高工合作。挑選木柵高工即將畢業的學生作為培

訓學員，由瑞建公司出資讓學生來到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上課。此班級只有

15 個學生，為台灣首次採用「師徒制」一對一的教學之案例（謝宇程、鄭

亘倫，2013），初期已引起社會廣大的關注與媒體熱烈的報導，相信藉由

此案例後續的實施成效，必能對我國雙軌制職業教育產生示範作用，若能

將推動層面持續擴大，相信定能產生巨大的影響，進而達到企業公司、受

訓學徒與國家社會三贏的局面。 

四、職業教育應重視個別專才、職業性向與學習轉換暢通的多

元管道，以建構終身職業教育體系，迎接全球化競爭的挑

戰 

小學課程應融入性向與興趣的探索，讓孩子從小學習摸索並瞭解自己

的特長，國中階段進行選擇職業性向試探，及早辨別自己能力專長，畢業

後選擇學習分流普通高中或技術型高中時，才能有所歸依；此外，學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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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單位實習時，當業界師傅的能力不足以傳遞該行業所需的技能，或是

學徒已經對該技術精熟時，學徒應保有更換不同專長師傅之選擇或申請到

另一個相關業界學習的權益。面對當前全球性競爭時代的來臨，以及生產

智動化的挑戰，我國唯有正確地發揮政策的引導作用，並端正人們對職業

教育的觀念，導入終生學習的觀念，才能推動我國職業教育邁向正確且良

性的發展，並為國家培養出更多專業的技術人才。 

伍、結語 

技職教育在我國已實施數十年的時間，在各方教育先進的積極開拓與

戮力經營之下愈趨成長茁壯，但發展至今仍有缺憾不足與尚待改進之處，

當中亦曾發生過插曲，甚至日漸式微，所幸最後得以排除萬難、撥雲見日、

重見曙光。本文藉由探討德國、奧地利與瑞士三個國家實施師徒制教育的

經驗與獲得的成效，重新審視並轉移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重心，冀望建構

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的基礎上，可驅使全國的民間企業所組成職業工

商公會與各級技職院校相互合作，同時搭配以完善的師徒制與配套課程施，

來培育出具有實務經驗的社會菁英；蔡英文總統亦曾公開倡言我國未來在

追求高等教育的「百大」目標之外，更應進一步發展技職教育朝「百達」

的目標邁進，足見此時正是重新發展與調整技職教育的大好契機。希冀我

國相關部門能夠參考德國、奧地利與瑞士師徒制職業教育的運作模式，作

為我國技職教育改革的借鏡，進而擺脫國人對技職教育的刻板印象、提升

內在價值，讓「工匠」、「師傅」的精神再現，進而為國家總體發展帶來

更加豐碩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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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rmany,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have adopted modern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system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hav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 dual system vocational training education for 

decad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of the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systems among these 

countries.  Four suggestions are made.  (I) The Skil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should be fulfilled to protect the apprentices’ rights and 

restrict the operations of the partner companies. (II) The training 

curriculum should be negotiated and planned by industry associations, 

partner companies and vocational schools togethe. (III) The partner 

company should offer the equipment and support the cost for training to 

enhance the apprentices’ learning willingness and the centripetal force to 

the partner company. (IV)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ndividual 

professionals, career aptitude and to make the conversion of learning 

paths easily and then to construct a lifelong-learning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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